
国核（辽宁）碳纤维复合材料 EPC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招标编号：ZHGHCG-2024-0060816）

       
项目所在地区：辽宁省,阜新市

一、招标条件

    本国核（辽宁）碳纤维复合材料 EPC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

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 500000元，招标人为国核（辽宁）碳纤维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其它方式。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详见公告内容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国核（辽宁）碳纤维复合材料 EPC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国核（辽宁）碳纤维复合材料 EPC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项目)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

求：详见公告内容;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4年 08月 19日 08时 30分到 2024年 08月 23日 17时 30分

获取方式：方式①：现场获取，需携带以下资料：（1）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2）

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或者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

证复印件；方式②：线上获取，需提供以下资料原件扫描件，并将资料原件纸质资料邮寄指

定地址：（1）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2）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或者

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08月 29日 09时 30分

递交方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太康东路与长厦西路东北角建龙技术创新中心 10楼纸

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 08月 29日 09时 30分

开标地点：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太康东路与长厦西路东北角建龙技术创新中心 10楼



七、其他

    项目概况：

国核（辽宁）碳纤维复合材料 EPC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项目的潜在供应商请在中汇冠华工程

管理有限公司获取磋商文件，并于 2024年 08月 29日 09时 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响应

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编号：ZHGHCG-2024-0060816

2、项目名称：国核（辽宁）碳纤维复合材料 EPC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项目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预算金额：500000.00元

5、采购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标的的名称、数量、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等）：

5.1、项目概况：本次采购共 1包。本项目采购内容主要为国核（辽宁）碳纤维复合材料 EPC

项目，为新建项目工程，计划投资估算总费用约 15亿元，总用地面积 30.2838万平方米，

一期规划用地面积 21.6010万平米，总建筑面积 22.91万平米；二期规划用地面积 8.6827

万平米，总建筑面积 8.7325万平米本。一期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厂房 8栋，建筑面积 21.19

万平方米，新建办公楼楼 1栋，建筑面积 9660（内含碳纤维新技术研发中心、产品检测实

验室、多功能厅、食堂等）平方米，新建宿舍楼 1栋，专家楼建筑面积 7400平方米，设备

用房 1栋，建筑面积 250平方米，铺设硬质铺地及道路 116747.7平方米，配建室外植草砖

小型汽车停车泊位 90个，大型汽车停车位 20个；围墙 2500延米，电动伸缩门 2樘；绿化

面积 27232.3平方米，配套建设相关公用工程和设施，另采购碳纤维剑杆织机 200 台，年

产 6000万平米各类碳布；复合材料挤拉生产线 100 套，年产拉挤型材预计 2万吨；二期碳

纤维储氢罐生产设备 5条生产线，年产 30万只氢气罐，项目达产后年产值 60亿元，另项目

二期预留 10万平米地块规划航空产业园的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项目。

5.2、资金来源：自筹资金+申请贷款

5.3、采购范围：本次采购项目磋商文件内的全部内容。

5.4、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至工程竣工结算完成并通过第三方审计。

5.5、质量标准：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的规定，成果文件满足相关部

门、招标人及其上级主管单位的有关规定要求。

6、合同履行期限：同服务期限

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二、申请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2.1供应商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响应文件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原件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2.2供应商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执业资格证书，造价工程师

证书须注册在本单位并在有效期内，且具有工程类相关专业中级（含）以上技术职称。（响

应文件中须附以上证件原件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2.3截至本项目响应截止之日，供应商应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信用服务”中的

“失信被执行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供应

商的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均应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个人信用”中的“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供应商不属于被限制参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联合惩戒对

象；供应商未被依法取消投标资格；供应商不存在法律、法规、国家规定的不得参加投标的

情形。

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附信用承诺函。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前要求成交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以核实成交单位承诺事项的真实性；

2.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5本次磋商实行资格后审,资格不合格者，取消投标资格。

三、获取磋商文件

1.时间：2024年 08月 19日至 2024年 08月 23日，每天上午 08:30至 11:30，下午 14:30

至 17: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太康东路与长厦西路东北角建龙技术创新中心 10楼。

3.方式①：现场获取，需携带以下资料：（1）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2）加盖公章的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或者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方式②：线上获取，需提供以下资料原件扫描件，并将资料原件纸质资料邮寄指定地址：（1）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2）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或者加盖公章的法

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4.售价：500元/份，逾期不售，售后不退。

四、响应文件提交

1.时间：2024年 08月 29日 09时 30分（北京时间）



2.地点：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太康东路与长厦西路东北角建龙技术创新中心 10楼。

五、响应文件开启

1.时间：2024年 08月 29日 09时 30分（北京时间）

2.地点：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太康东路与长厦西路东北角建龙技术创新中心 10楼。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及公告期限

本次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公告期限为五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本项目免收招标代理服务费。

八、凡是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照以下方式联系

招标人：国核（辽宁）碳纤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东风路 175号

联系人：薛先生、谢先生

电话：16602171234，15379633444

招标代理机构：中汇冠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太康东路与长厦西路东北角建龙技术创新中心 10楼。

联系人：宋先生

电话：13461027411 

公司邮箱：ZHGHLYFGS@163.com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国核（辽宁）碳纤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地    址：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东风路 175号                             

   联 系 人：薛先生                             

   电    话：16602171234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中汇冠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太康东路与长厦西路东北角建龙技术创新中心 10楼

   联 系 人： 宋先生

   电    话： 13461027411 

   电子邮件： ZHGHLYFGS@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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